財 團 法 人 研 華 文 教 基 金 會

ACT100多 元 活 潑 教 學

2009年 故 事 戲 劇 志 工 初 階 研 習

  第 三 十 五 梯 次 課 程 表『長 春 國 小  』

	一
	10月2日(五)

09:00~09:30
	始業式
	
	教育部社教司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閱讀教育列車列車長何嘉仁基金會

台北市長春國民小學校長

台北市長春國民小學輔導主任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視導員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團團長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指導員

	
	09:30~11:00
	故事開門
	
	財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講師

	二
	10月9日
09:00~11:00
	以圖畫書暖身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指導員

	三
	10月16日
09:00~11:00
	創作分享(一)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輔導員

	
	
	繪本欣賞與圖文解析
	曹俊彥
	教科書、童書、繪本、編寫繪企畫專家中華兒童叢書編輯、信誼出版社總編

	
	11:00~11:30
	小組討論

	四
	10月 23日

08:30~11:00
	實作與討論(一)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講師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指導員


	五                     
	10月30日
09:00~11:00
	創作分享(二)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輔導員

	
	
	多元活潑玩故事-故事遊戲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指導員

	六
	11月6日
09:00~11:00

11:00~11:30
	創作分享(三)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輔導員

	
	
	故事裡的體驗、思考與分享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講師

	
	
	小組討論

	七
	11月13日
08:30~11:00
	實作與討論(二)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講師

	
	
	
	
	

	八
	11月20日
09:00~11:00
	創作分享(四)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輔導員

	
	
	認識並體驗戲劇的基本元素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講師

	九
	11月27日
09:00~11:00
	創作分享(五)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輔導員

	
	
	解構並豐富故事的情節與情境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講師

	十
	12月4日
09:00~11:00

11:00~11:30
	故事即興劇的創作與呈現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講師

	
	
	小組討論

	十

一
	12月11日
08:30~11:00
	實作與討論(三)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講師

	十二
	12月18日

09:00~11:00
	書面呈現與志工理念

結業式
	
	教育部社教司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閱讀教育列車列車長何嘉仁基金會

台北市長春國民小學校長

台北市長春國民小學輔導主任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視導員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團團長

研華文教基金會故事戲劇志工指導員


財 團 法 人 研 華 文 教 基 金 會
  ACT100 多 元 活 潑 教 學
2009年 故 事 戲 劇 志 工 初 階 研 習 
第 三 十 五 梯 次 報 名 簡 章

1、 活動名稱：多元活潑教學故事戲劇志工初階研習培訓課程。
2、 宗旨：培養有意願透過“故事戲劇”活動，帶動孩子之學習興趣與視野，作為推展社區閱讀運動的種子志工，達到自我成長、推展家庭教育及社區教育等多元活潑知能的終身學習活動目標。
3、 活動時間：自2009年10月2日至12月18日止，每週五上午9:00 ~ 11:30。
4、 活動地點：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地址:臺北市長春路165號）
5、 指導單位：教育部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六、列車長：財團法人何嘉仁文教基金會 
七、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研華文教基金會
八、承辦單位：台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九、參加對象：（一）有意願接受培訓之社會人士。
（二）各校家長儘可能以三至八人小組報名。
十、名額：本梯次 60人額滿截止,未滿35人恕無法開課。
十一、報名專線：（02）2502-4379、2505-4380轉161 or 162 輔導室 王睿甄 老師。
十二、傳真專線：（02）2506-5860
十三、報名時間：2009年9月17日至9月25日『上午8:00 ~10:00』
十四、本活動酌收上課費用新台幣伍佰元整，以及保證金新台幣壹仟元整，合計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達結業資格即退回保證金新台幣壹仟元整，並頒發結業證書。
十五、報名時報名表隨同保證金親送台北市長春國小輔導室。

＊＊＊  其他注意事項請參考學員活動須知  ＊＊＊

----------------------------------------------------------------------------------------------------------------------

多元活潑教學故事戲劇志工初階研習 第三十五梯次報名表（台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姓名:
	鄉鎮市
	孩子就讀的國小


	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號碼:
	e-mail:

	
	參加的想法: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     月      日
	


學 員 活 動 須 知

1、 請學員自行帶水或自備環保水杯。

2、 請各小組選出組長、副組長，協助安排輪值與聯繫工作等。

3、 請預先排定實習課學員上台順序，務必準時前往班級實習。

4、 第四、七、十一堂課為實習討論課程，時間分配如下：

	08:30~09:10班級實習
	09:40~10:55綜合討論

	09:20~9:40小組討論
	10:55~11:00小組時間


5、 實習週：各組工作分配如下：

1. 請二位學員分別紀錄「分組討論」與「綜合討論」並交給輔導員。

2. 請一位學員上臺分享該組「分組討論」之討論結果。

3. 當次參與實習者，請製作一份個人實習記錄表。

＊各組需自備相機為同組學員拍攝實習照片，以備製作記錄與分享手冊之用。

＊未經同意請勿跨組拍照攝影，課程中請勿錄音拍照錄影。
6、 各組需預先準備第十堂課之「故事即興劇演練與呈現」。

7、 最後一堂，請填寫「回饋單」。
8、 結業與退保證金必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1.上滿九堂課（依簽到簽退紀錄）。

本活動每次上課與下課均需簽到與簽退（如上課遲到10~30分鐘以遲到一次計，
      30分鐘以上以請假一次計，遲到三次以請假一次計，早退亦比照辦理）。
2.參與小組實習至少兩次，並繳交四份個人實習記錄表。


3.各組需繳交三份「分組討論」與「綜合討論」紀錄表。


4.為製作分享手冊，每位學員須繳交一份心得報告及兩張實習照片（請用A4直式
製作、酌加編排；原稿、相片恕不退還），及一張2吋半身照片製作結業證書。


5.需參加一次以上的跨校校園巡禮。

6. 須憑保證金收據來辦理退回保證金。（收/退保證金均以全額計）
9、 課程中攝影照像均屬主辦單位之公共財，無償由主辦單位做公益使用，上課期間如有任何問題，請與輔導員、指導員或視導員聯繫。
值日輪值表:課前準備及課後整理歸還（器材、桌椅、垃圾處理）

	課程堂數
	值日組別
	課程堂數
	值日組別

	第一堂
	第一組
	第七堂 （實習）
	第三 四.組

	第二堂
	第二組
	第八堂
	第五組

	第三堂
	第三組
	第九堂
	第一組

	第四堂 （實習）
	第四.五組
	第十堂
	第二組

	第五堂
	第一組
	第十一堂（實習）
	第三 四組

	第六堂
	第二組
	第十二堂
	第五組


備註:

一、本系列課程另有進階班，學員資格如下:

曾參加「多元活潑教學故事戲劇志工初階研習」、領有結業證書、並曾參與「校園巡禮者」，可於進階課程報名期間，繳交一則「創作故事」（請存入磁片），經審查符合即可報名參加。

二、校園巡禮活動方式:

1. 每學期推出一場、提供20個梯次供有意願之學校提出申請。

2. 申請學校自行決定日期、時間、班級數後提出申請（詳見校園巡禮申請表）、由指導團彙集成總表並發佈訊息。

3. 請學員及志工團團員自行認養班級，並自行選用合適之故事題材。

4. 由指導員及輔導員帶領，以團隊方式到各校進行「故事劇場嘉年華」活動。

5. 班級活動結束後於各該校舉行檢討座談，以促進校際交流與互動學習。
